附件8：

出资人出资意向承诺函

贵州省科技风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：
本企业兹承诺并确认如下事项:
1.认购基金出资     万至    万元人民币(以缴款通知书为准)，并于该基金管理机构发出缴款通知书10日内将应缴付的出资额，足额汇入本基金资金托管银行账户;
2.拟投资的资金来源合法，本企业拥有完整无瑕疵的产权;
3.已认真阅读、充分理解，并且同意申请人提报的申报材料内容；
[bookmark: _GoBack]4.本承诺函中所提供的信息真实、准确。

签名盖章:
年 月 日
